
「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活化校園餘裕空間」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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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餘裕教室清查：學校定期或依教育局要求檢視 
空間使用情形、建立耐震評估及建（使）照資
料等建物履歷、更新餘裕教室資料庫。 

2-1市府重大政策、社
會發展及社區需求 

2-2檢視餘裕教室是否集中配置 

3-1教育局協同市府需求局處與 
學校會勘及審核是否有餘裕空間 

3-2學校籌組校園餘裕空間活化 

小組統籌活化利用各項事宜 

活化小組應納入校長、

行政主管、教師、家長

代表，必要時得納入專

業人員、社區人士意見。 

2-2-1 學校配合次學年
度班數及教師員額數之
核定、年度修建工程規
劃案等，通盤檢視並調
整校舍空間配置。 

2-2-2 學校擬訂「餘裕教
室集中配置規劃書」，
落實數量清查、辦理集
中配置、建立建物履
歷、說明未來規劃及研
擬配置進度。 

2-2-3   學校提出配套措施
之經費需求，報送教育
局核定後辦理。 

4-2.評估多元活化用途 

5-2因應需求單位 
提出使用申請書 

5-1學校評估校務發展

及發展特色課程需求 

6-2辦理場地會勘以確認

需求 

6-1學校主動研擬校園

空 間多元活化方案 

7-1專案報送教育局核
定（含經費需求） 

7-2 審核是否同意      
提供校舍使用 

8-1由需求相關局處簽報
市府(加會教育局、財政局)
辦理活化事宜 

8-3學校函報提供使
用計畫(含契約草案) 

 9-2教育局審核        
是否通過 9-1 市府核示 

10-2教育局專簽市府同
意使用及契約草案核示 10-1學校函報市府同意使

用相關文件及契約草案 

11.市府核准 

12.簽約用印並副送教育局及財政局備查 

會勘人員應包

含需求局處、教

育局、學校行

政、家長會及教

師(會)代表等。 8-2.確實執行 
並陳報成果 

13.完成提供使用 
 

4-1無餘裕空間 
可使用 


